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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 

申请编号：2020 年第 32 号  
 
 

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  

复核审裁处  

----------------------------------------------------------------------------------------------------- 
 

有关海关关长根据《打撃洗钱及恐怖

分子资金筹集条例》(第 615章) 第 31 条

所作决定事宜  

 
以及  

 
有关《打撃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

条例》(第 615 章)第 59 条事宜  

 
----------------------------------------------------------------------------------------------------- 

 
进盈找换店  

 
申请人  

 
及  

 

海关关长  答辩人  

---------------------------------------------------------------------------------------------------- 
 
 
审裁处：石永泰资深大律师(主席) 
 
裁定日期：二零二二年七月四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讼费裁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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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 

1. 相关的复核申请获得解决后，双方均同意以书面方式处理讼

费一事。本席现就讼费作出裁决。申请人是进盈找换店 (“申请人”)，为  

伍少斌先生的经营名称。答辩人是海关关长(“答辩人”)。所复核的事项关

乎答辩人在二零二零年八月十一日作出的决定(“有关决定”)，拒绝申请人

为其现有金钱服务经营商牌照的续期申请。  

 

2. 基本的事件时序表如下︰  

 

二零一六年  
八月二十九日  

申请人获发金钱服务经营商牌照。  

二零一八年  
九月十二日  

金钱服务经营商牌照获续期两年。  

二零二零年  
一月八日  

答辩人发出《递交业务计划的指

引》和《递交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

资金筹集政策的指引》。  

二零二零年  
七月二十三日  

申请人提交申请为其金钱服务经营

商牌照续期。  

二零二零年  
八月十一日  

答辩人要求申请人于二零二零年   
八月十三日出席会面，并提供文件

正本。  

二零二零年  
八月十三日  

有关会面进行。申请人提交业务计

划和打击洗钱政策的定稿。在与答

辩人的会面中，答辩人并无就所提

供的文件正本提出质疑。  

二零二零年  
九月十日  

有关决定作出。  

二零二零年  
九月十六日  

申请人就有关决定申请复核。  

二零二零年  
九月二十五日  

答辩人提交其案情摘要。  

二零二零年  
十一月二日  

申请人提交伍少斌和郑耀武的证人

陈述书，并申请暂缓执行有关决

定，以待进行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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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  
十一月十七日  

审裁处就暂缓执行申请作出指示。  

二零二零年  
十一月二十五日  

律 政 司 提 出 暂 停 进 行 法 律 程 序

56 天，其后在二零二零年十一月   
二十六日获同意批准暂停进行有关

程序。  

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七日  

律政司发信(除讼费外不影响权利)询
问申请人有否打算提交最新的业务

计划和打击洗钱政策，以处理案情

摘要 3(m)至(r)段所述的不足之处。  

二零二零年十二

月至二零二一年

五月  

双方就解决办法作书信往来。  

二零二一年六月

二日  
申请人提交修订业务计划和打击洗

钱政策，供答辩人考虑。  

二零二一年  
八月二十三日  

审裁处作出命令(“有关命令”)，撤回

有关决定，另外金钱服务经营商牌

照 可 获 续 期 ， 并 在 二 零 二 二 年   
十一月二十五日前维持有效 (须视乎

申请人有否遵循在二零二一年六月

二日提交的修订业务计划和打击洗

钱政策 )，以及撤回复核申请，并以

书面方式处理讼费一事。  

 

3. 在裁定讼费时，以下原则适用：  

 

(1) 审裁处有权就复核和复核的申请判给讼费(《打击洗钱及恐怖

分子资金筹集条例》 (第 615 章 )(“《条例》 ”)第 65(1)(b)

条)。  

(2) 根据《条例》第 65(3)条，《高等法院规则》第 62 号命令适

用于有关判给讼费的权力。  

(3) 根据《高等法院规则》第 62 号命令，有关法庭或审裁处拥有

讼费的酌情决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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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 

(4) 虽然讼费属可酌情决定的事项，但一般应视乎诉讼结果而

定。不过，如就有关案件的情况而言，应就讼费的全部或任

何部分另作命令，则属例外(第 62 号命令第 3(2)条规则)。  

(5) 根据第 62 号命令第 5(2)条规则，审裁处在行使其酌情决定权

时，须考虑不同事宜，包括各方在法律程序展开之前和在法

律程序进行期间的行为举措。  

 

讨论  

 

4. 如想知道复核申请的“诉讼结果”是指什么，答案自然是有关

复核申请的结果，亦即是申请是否“得直”，以及申请人能否达到其目的。 

 

5. 把上述推论套用到本案的事实中，申请人便会表示(事实亦如

此 )其申请已获判胜诉，因为相关申请结果是申请人能够为其牌照续期，

以及有关决定已被撤回。  

 

6. 不过，即使按“诉讼结果”是指申请人能否为牌照续期，以及

申请人可说是已“获判胜诉”，也不一定代表申请人应获判给这宗申请的

讼费。“讼费随诉讼结果而定”只是就讼费行使酌情权的推定起点，还有

其他因素须予以考虑，尤其是双方在申请提出前的行为举措。  

 

7. 在对辩式诉讼 (本案并非此类 )中，获判胜诉的上诉人不获判

给上诉的讼费的情况，通常见于上诉得直纯粹是因为上诉人援引或依据

未有在原裁决者席前提出的新证据或资料。在这情况下，原裁决可说是

正确地作出的，而上诉人在告知答辩人致使上诉“得直”的新证据前，不

应获判给任何上诉的讼费。这是因为答辩人在获悉该等新证据后并在没

有充分理据的情况下仍继续就上诉抗辩，才会招致讼费。  

 

8. 将此引伸到本案中，答辩人可以 (也确实如此 )辩称，原本的

续期申请欠妥，很合理地遭拒绝，而申请人提交其修订业务计划和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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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钱政策后不久，即获答辩人接纳，没有无理地就申请作出抗辩。因此，

答辩人不应为申请人原本欠妥的申请而衍生的任何讼费负上责任。  

 

9. 本席认为这是有力的论点，但对于涉及对辩式申请的案件和

在行政背景下作出决定的案件(如本案)，两者之间存在一大重要分别。  

 

10. 在涉及对辩式诉讼的案件中，双方均有机会提出其法律和事

实论点，而原裁决者 (如法官 )在听取双方陈词 (其间双方可指出对方的纰

漏和缺失及回应对方的批评)后，便会就双方提出的事宜作出裁决。  

 

11. 至于涉及行政决定的案件 (如本案 )，情况便略有不同。答辩

人既非申请人的“对立方”，要裁断的也不是“持对立意见”的案件。答辩人

在过程中往往与申请人有更多互动。具体而言，有时申请在提交时或不

具备可予即时批准的“良好条件”，相关资料项目或有遗漏，文件或须作

出修正。负责的机关可要求申请人作出澄清或提交资料，又或指出有问

题的地方要求作出纠正。实际做法有多种，包括进行会面、发出书面通

知，或由负责的机关提出初步意见或临时意见，给予申请人多一次提交

补充资料或文件的机会，然后才决定是否拒绝申请。  

 

12. 每宗案件都有本身的情况。在没有更详细的陈述书下，本席

不会仓猝地就负责的机关应如何处理相信有问题的申请定下任何 (适用范

围更广阔的)教条式指引。以下所述仅聚焦于本案的事实。  

 

13. 就本案事实而言：  

 

(1) 申请人和答辩人各派代表在二零二零年八月十三日会面。在

出示文件正本期间，并无就文件内容的任何指称缺失提出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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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述会面过后，有关决定在一个月内作出。在该一个月内，

答辩人没有就申请人的业务计划或打击洗钱政策提出任何意

见、质疑或批评。  

(3) 答辩人在有关决定作出之后提供案情摘要时，以及在申请人

提出复核申请之后，才首次就该等文件提出批评或意见。  

(4) 本席已考虑答辩人在案情摘要所提出的意见，以及郑耀武先

生 (申请人的见证人 )在证人供词中针对该等意见所作的回

应。详情恕不赘述，本席只想指出：  

(a) 案情摘要所载意见，是关乎该两份文件的拟备方式和

仔细程度的事宜。  

(b) 以其本质而论，此等事宜可藉适当修订文件加以处理

和补救。  

(c) 本席有以上看法并非事后孔明。对于申请人其后确实

因应答辩人的批评而修改文件，并获答辩人接纳，本

席认为并非重点。不过，有关事宜后来获修正此一事

实，令本席确定自己的看法正确，就是该等事宜的性

质，确实可藉拟备文件的方式加以纠正。  

(d) 经修订的文件在申请人提交后不久即获答辩人接纳，

无需再次提出意见、批评或质疑。  

(e) 没有证据显示有任何正当理由或因素 (无论是法律、

政策、资源或其他方面 )，可解释为何答辩人不能在

作出拒绝续期申请的决定前，向申请人提出其批评。  

(f) 如申请人获得机会，便可处理该等质疑 (事实亦证明

申请人有能力处理 )。那么，续期申请便不会被拒

绝，申请人也无须因提出和准备复核申请而招致开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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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 

14. 因此，本席认为，如答辩人给予申请人机会处理其关注事项

和质疑，便可避免复核申请的讼费。  

 

15. 答辩人或会争论，为避免招致覆检申请的讼费，申请人大可

简单地重新提出申请，提供修订后更妥善的打击洗钱政策和业务计划，

这样便不会招致申请的讼费。事实或许如此，但上诉程序(透过重审进行)

有其存在理由，一旦上诉机制遭启动，就必须按法律和程序公义的原则

处理。本席不希望令裁决者得出一种心态(本席并非指本案属于这情况)，

认为由于申请人能够随时再作申请，便可随便以不充分理由拒绝其申请，

或不打算向申请人指出任何所察觉的缺失。另一方面，本席也无意令申

请人觉得可无限制提交草率和未经深思熟虑的申请，然后期望裁决者会

“捉着他们的手”，在每一细节中作出指导。一切都取决于个别事实，以

及公平和合理的概念。  

 

16. 答辩人指出，如申请人根据答辩人在案情摘要中提出的批评

即时修改业务计划和打击洗钱政策，并达到答辩人满意的程度，牌照便

可获得续期而无须产生任何后来的开支。事实可能如此，但这牵涉一个

问题，就是讼费应否获得扣减。这没有改变基本的原则问题，即由于答

辩人在拒绝续期申请前没有给予机会让申请人释除其质疑，导致申请人

需要承担提出复核申请的讼费。  

 

17. 因此，本席认为基于原则问题，答辩人应承担申请人就提出

和准备申请的开支。  

 

金额和扣减  

 

18. 本席认为需要指出什么种类的开支可以讨回，以及答辩人应

否承担申请人全部或部分讼费，并希望藉此提供指引，令双方达成协议

(如无法达成协议，则此事会交还本席处理，以裁定确实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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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首先，本席认为拟备修订打击洗钱政策和业务计划的开支不

可讨回作为复核申请讼费的一部分，原因是如答辩人在有关决定作出之

前有给予机会让申请人释除其质疑，而申请人在申请牌照续期的过程中

提交了该等修订文件，则无论如何拟备该等文件的开支都会由申请人支

付和承担。因此，没有理由单单因为提出了复核申请，同一笔开支便转

嫁给答辩人。  

 

20. 本席关注的另一点，就是申请人阅毕案情摘要的最初立场并

非提交修订文件，而是透过提交郑先生的证人供词，就案情摘要作出的

批评是否合理提出抗辩。申请人要到了律政司主动询问会否提交任何修

订文件后才这样做。尽管申请人坚持其申述，指答辩人提出的反对“理据

不足”，但事实是本案最终是基于后来才提供的修订文件才获得解决。如

必须就此作出裁决，本席会倾向认为答辩人原本提出的反对有其道理 (这

点与原本应否即时拒绝有关申请并不相同 )。本席认为这点颇为重要，并

认为有利于答辩人。  

 

21. 尽管如此，答辩人／律政司在提交案情摘要时，也没有即时

提出文件须作修订，只有在申请人提交证人供词 (包括郑先生回应案情摘

要所载观点的证人供词 )后，才提出这项要求。从时序来看，可能是由于

申请人所预备的证供，才促使答辩人决定索取修订文件。本席认为这点

对申请人有利。  

 

22. 本席对双方尚有更多更深入的观察。本席无意把所有观察一

一列出，除了上述各点外，就申请人而言，如答辩人当时并非以即时拒

绝申请来处理此事，而是以协助态度索取进一步资料或要求修改文件，

申请人定当更乐意合作，提供修订文件，并且不会与答辩人争辩有关质

疑的合法性(一如申请人决定上诉后便作出争辩)。在考虑申请人在申请的

最初立场时，这个背景必须计算在内。答辩人方面，即使已提出“除讼费

外不影响权利”，申请人并未有即时提交修订文件，反而争辩和解条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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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 

可以较简单的方式提早解决问题 )，因而招致看似大可不必的讼费，最终

要答辩人催促才提供有关文件。  

 

23. 就讼费行使酌情权不是一项机械或科学性的工作。本席把本

案所有情节一一记住，包括哪一方可说是已取得有利的结果、导致续期

申请最初被拒的过程，以及案情摘要发出之后双方的行为举措。本席认

为，虽然原则上申请人应获判给申请的讼费，但他没有及早提交修订文

件的这项行为举措，足以就其讼费作出扣减。  

 

24. 从申请人律师二零二一年三月四日的信件(除讼费外不影响权

利)中，本席看到申请人建议提出 10%的扣减。本席认为这个扣减过低。

本席现行使酌情权，并基于上文所言，命令有关扣减为 50%。  

 

25. 因此，申请人可获判给提出和准备申请的开支的 50%，但有

关开支不包括准备修订打击洗钱政策和业务计划的开支。  

 

 

 

 

 

 

[签署]  [印章：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复核审裁处]  

 

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复核审裁处主席  

石永泰资深大律师  

 

 
 


